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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社會保障與退休保障的關係」意見書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成立於 1952 年，多年來致力建立一個仁愛、公義的社會。服務處一直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專業、真誠的優質服務，對弱勢及被忽略的社群尤為關注，並以「社

會仁愛公義、人人全面發展」為願景，為市民及社會締造希望、倡導公義、牽引共融。本處

十分重視退休保障制度的發展，因為它影響著每一位市民晚年的福祉。面對人口逐漸高齡化

的事實，社會有需要及早為此作出充分準備，以為長者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活出尊嚴。 

1. 現時本港長者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 

1.1 有違「居家安老」原則 

本港的安老政策一向強調以「居家安老為本」，可惜各樣社會經濟環境都不利於長者與

家人同住，先撇開「房屋」這項大難題，單就申請綜援便有所謂「衰仔紙」這重障礙。現實

是一些低收入家庭不能負擔長者的生活費，但又不合資格、亦不想申請綜援，唯一辦法是與

長者分開居住，長者才可獨立申請綜援過活，形成下一代想擔當照顧者角色亦有困難。「居

家安老」只淪為雙老互相扶持，80 歲照顧 90 歲的伴侶，或獨自在家「安老」。這項規定一直

備受詬病，實應盡快檢討。 

1.2 定義分歧、理念含混不清 

政府應該積極改善現有申請各類援助金的制度。現時，本港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不同種

類的援助金，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廣東計劃、普通傷殘津貼、高額傷殘津貼、高齡

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等等。各種津貼具備不同的申請資格，長者每申請一次，即須重新作一

次申請評估。 

不單如此，各類政策之間更常常出現銜接上的問題，例如現時普遍的退休年齡是 60 歲，

但領取強積金的年齡被限制在 65 歲，而政府的高齡津貼亦要 65 歲或以上才可申請，以致退

休人士在 60 至 65 歲之間必須倚靠自己的儲蓄生活。又以傷殘津貼為例，傷殘津貼顧名思義

是給身體有傷殘的人士，不應與年齡掛鉤；高齡津貼則以年齡界定，兩者性質及功能完全不

同，但是，目前領取傷殘津貼的長者卻不能同時享有高齡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令有關長者

深受困擾。 

本處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視各項津助的內容，並推行一站式資產審查以及一站式發放津

貼，以方便長者申請資助和減低審查及評估之行政支出。 

1.3 策劃割裂、操作混亂 

社會為長者提供的保障不應只著眼於經濟援助，而應著眼於人的需要，將長者的生活起

居和照顧需要同時納入保障範疇之內考慮，特別對有長期照顧需要的長者而言，建立一個全

面而無縫的長期照顧系統，比單純的現金援助更為適切和重要。 



現時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分類繁複，分別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離院支援計劃、改善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長者支援服務等。長者及外行人難以識別，申請服務時往往須幾經轉

折下才能得到合適的服務，長者和照顧者有被「踢來踢去」的感覺。本處建議政府應盡快整

合現時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並引入個案管理制度，在為長者安排社會保障支援的同時，提

供全面的、一站式的評估和服務配對。 

 

2 全民退休保障的價值和功能 

2.1 全民保障 

本處相信每一個人終其一生都曾對社會作出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貢獻，不論其曾否長

時間就業或從事經濟活動；而退休保障制度基本上是一個社會的「養老」體制，以保障所有

社會成員在晚年時能維持有尊嚴的生活水平，同時作為各成員曾經對社會所作貢獻的肯定和

回饋。因此，退休保障制度不應只著眼於職業退休保障，而是應該著眼於全民的晚年生活保

障。 

2.2 資源再分配 

現時本港的強積金制度只由僱主和僱員供款，性質上只是一個個人為自己負責的制度，

表面上是多勞多得，但供款水平卻受到許多自己不能控制的結構性因素影響，而那些未曾就

業但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例如照顧者）也被摒除在外。以一對年長夫婦為例，若丈夫年輕時

屬於低收入，太太長期在家照顧子女，晚年時單靠丈夫的公積金不可能應付生活所需，這樣

一來，「養老」的責任最終仍必須由子女或政府分擔。 

本處認為，一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應該由全民負擔，資金方面除了稅收以外，應參考

國際慣常做法，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供款共同建構，以資源再分配的方式，達致可持續

運作的制度，並能即時生效，讓供款者已退休的家人也能從中受惠，有助社會明白全民保障

的意義。 

2.3 免除負面標籤 

本處深切體會到社會現時對市民退休後的生活保障極之不足。香港現時有 30 萬長者生活

於貧窮線之下，即使在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仍達 33.3%，即每 3 名長者就有 1 位貧窮。本處

認為，退休保障不足是導致長者貧窮的主要因素，長者晚年因入不敷支而需倚賴綜援過活，

因而帶來了不必要的負面標籤。一些長者正因為抗拒活在這種「低人一等」、「成為社會負

累」的陰影之下，寧可以賣紙皮維生。反之，在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之下，得到基本收入保障

是每一位長者的權利，背後反映的正是他們過去對社會的貢獻，也是社會對他們的正面回饋。 

 

3. 本處對全民退休保障的立場及呼籲 

3.1 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 香港的進步與成就，是每代人及各社群共同努力的結果，社會應予以肯定。 

‧ 香港的經濟結構對非就業市民及低收入市民的晚年生活毫無保障，已是不爭之論，政

府有責任維護和承擔每一位公民在晚年的生活需要與尊嚴。 

‧ 不設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是確保每位長者得到尊嚴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是每位

公民都應享有的權利。 

 



3.2 對政府的諮詢手段深表遺憾，強烈不滿： 

‧ 將公民應有權利偷換成扶貧概念，一再推卸資源合理分配、促進全民共享成果的責

任，在先有隱藏結論的立場下進行引導式諮詢，絕非有心為民的政府所當為。 

‧ 以最保守的前設泡製語帶危機的推算，並把解決方案聚焦在增加稅項，製造一個嚇人

的結論，引導市民產生反對動機，有違公正持平諮詢的原則。 

‧ 漠視一眾學者多年來詳盡及科學化研究，完全無視他們多番提出在不同前提下仍有可

行的方案可予考慮，只顧用負面的標籤和不全面的數據去貶低這些方案的討論價值，

甚至公然質疑他們的學術精神。 

 

3.3 呼籲各方團體及市民： 

‧ 以雪亮的眼睛去辨識政府方案和民間方案，認真思考各方論據，並為香港(尤其是欠

缺保障的普羅市民) 設想，理想的社會及理想的晚年生活應是怎樣。 

‧ 按社會公義及彼此盡責的社群共善精神，致力追求一個能守護每一代尊嚴、提供合理

生活保障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 積極發聲，表達意見。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16 年 2 月 11 日 


